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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涉及的询价及定价过程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150 号文核准，万科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00 万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受发行人委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信达”）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询价及定价过程(以下简称“询价及定价”)

进行了见证，信达就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依据中国证监会第 37 号令《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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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信达律师声明事项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对本次发行询价及定价事宜所涉及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信达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150号文、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符合条件的前20名A股流通股股东及其他有认购意

向的投资者出具的《认股报价表》及其他相关申购书面材料、发行人出具的关于

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及不超过10名发行对象的说明、不超过10名发行对象的《配售

确认通知书》及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等书面材料。 

2、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已作出保证，其向信达律师提供的资料和文件是真实、

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询价及定价过程,根据信达律师对我

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意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询价及定价之目的而使用，未经信

达书面许可，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6、信达同意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询价及定价的

相关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并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所出具的意见承

担法律责任。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 

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06］150 号文核准。发行人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0000

万股 A 股股票，并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1、询价对象范围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邀请 2006 年 12 月 8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额为前

20 名 A 股流通股股东及其他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参与本次认股报价，并于 2006

年 12 月 8 日收市后向前述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发出《认股报价邀请函》及《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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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报价表》。 

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为： 

1）2006 年 12 月 8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额最多的前 20 名无限售条件

的 A 股股东名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数量（股）

1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360188983 
2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3876878 
3 刘元生 58446317 
4 UBS AG  56619333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56342298 
6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54711161 
7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99418 
8 中国银行－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5436833 
9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3779798 

1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32829759 
11 银河－渣打－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31305015 
12 中国农业银行－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30476305 
13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168057 
14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27000000 
1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6527851 
1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6436303 
17 中国工商银行－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26173784 
18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万科首期 2006 年度激励计划信托 25452018 
19 中国农业银行－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00000 
20 吴鸣霄 24001244 

根据发行人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万科 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询

价及定价的说明》，发行人前 20 名无限售条件的 A 股股东中： 

1、因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董事会

批准前已经承诺认购不低于 1.1 亿股，且目前拟认购量为 1.1 亿股，故本次询价

未向华润股份有限公司询价。 

2、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万科首期 2006 年度激励计划信托两名股东，因为和发行人有关联关系，其

中万科首期 2006 年度激励计划信托还受信托设立时的信托合同的限制，故不参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以未向其询价。 

3、自然人股东吴鸣霄无法联系上，故未安排询价。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万科 A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询价及定价过程之法律意见书 

5 

2）其他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不得拒绝

其他有意向参与本次发行的其他投资者的认购申请。 

截至2006年12月13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及不超过10名发

行对象前，发行人收到下列其他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的《认股报价表》： 

序号 其他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名称 

1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富通银行 

5 上海南都伟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 上投摩根管理有限公司 

 

四、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经信达律师核查，2006 年 12 月 13 日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指派专人接收符合

条件的询价对象的《认股报价表》及其他有认购意向的投资者的认购申请，并簿

记建档。 

根据截至 2006 年 12 月 13 日 15：00 前的簿记结果，发行人及保荐机构收到

以下询价对象的《认购报价表》：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1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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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富通银行 

6 上海南都伟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 上投摩根管理有限公司 

2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发行定价及股份配售对象的确定过程 

根据发行人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万科 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询

价及定价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确定本次发行定价及股

份配售对象的过程按照《管理办法》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的程序进行： 

1、发行对象选择原则如下： 

（1）向第一大股东配售； 

（2）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3）优先考虑持有发行人股票时间较长及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 

2、定价及股份配售原则如下： 

（1）价格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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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量优先； 

（3）战略投资者（包括发行人同行业企业或上、下游企业等）优先；  

（4）持有发行人股票时间较长及持股比例较高，支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

公司长远发展的投资者优先； 

（5）在遵守相关法规定的同时，投资人对增发股份锁定期的额外承诺； 

（6）发行人认为对其业务发展有贡献的其他条件。 

3、根据发行人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万科 2006 年度非公开发

行询价及定价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遵循上述发行对象

选择原则、定价及股份配售原则，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发行最终发行价格为 10.50

元/股，不超过 10 名发行对象及配售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数量（万股） 配售数量（万元） 

1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115500 

2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0 63000 

3 上海南都伟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52500 

4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600 48300 

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0 32550 

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1500 

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 31500 

8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5750 

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0 15750 

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0 13650 

4、2006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向上述不超过 10 名发行对象发

出《配售确认通知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5、截至 2006 年 12 月 18 日 11:30，保荐机构与发行对象均已签署《代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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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协议》，发行对象均已将认购股票所需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传真或送达至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指定地点。 

 

五、结论意见  

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询价及定价过程符合《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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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涉及的询价及定价过程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盖章） 

 

经办律师： 麻云燕/毕敬 

                                  （签字） 

                          

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